
臺北市政府府級任務編組公開透明措施說明表 

 

府級任務

編組名稱 
臺北市公共藝術審議會 

主辦

機關 
臺北市政府文化局 

府級任務

編組性質 

□提供意見諮詢 

■政策或計畫審議 

□其他（說明：） 

□排除適用（說明後，下列資料免填：） 

聘任 

府外委員 

■是 

□否 

壹、公開程度自評 

□完整公開 

依臺北市政府府級任務編組

公開透明作業原則第五點規

定認定之。 

□部分公開（原則公開、例外不公開） 

說明： 

依臺北市政府府級任務編組

公開透明作業原則第五點規

定認定之。 

□部分公開（原則不公開、例外公開） 

說明： 

依臺北市政府府級任務編組

公開透明作業原則第五點規

定認定之。 

■不予公開 

說明：「公共藝術設置辦法」第18、21條規定，公共

藝術設置計畫書涉及後續興辦機關辦理徵選之公告內

容，且同法第24條規定，徵選小組名單公開須經徵選

小組全體成員同意；次按第36條規定，審議內容需包

含捐贈者及合約草案等，故依「政府資訊公開法」第

18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：「政府資訊屬於下列各款情形

之一者，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：... 三、政府機

關作成意思決定前，內部單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

業。但對公益有必要者，得公開或提供之。...」 

 

 

 

 

依臺北市政府府級任務編組

公開透明作業原則第五點規

定認定之。 



貳、公開方式與措施 

一、靜態資料（主動公開為原則） 

委 員

名單 

公開網址 https://publicart.taipei/Committee.aspx 

不公開理由  

會 議

資料 

公開網址  

不公開理由 

「公共藝術設置辦法」第18、21條規定，公共藝術設置計畫

書涉及後續興辦機關辦理徵選之公告內容，且同法第24條規

定，徵選小組名單公開須經徵選小組全體成員同意；次按第

36條規定，審議內容需包含捐贈者及合約草案等，故依「政

府資訊公開法」第18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：「政府資訊屬於下

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：... 三、政

府機關作成意思決定前，內部單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。

但對公益有必要者，得公開或提供之。...」 

會 議

紀錄 

公開形式 □共識決之決議    □委員發言摘要   □會議過程之逐字稿 

公開網址  

不公開理由 

「公共藝術設置辦法」第18、21條規定，公共藝術設置計畫

書涉及後續興辦機關辦理徵選之公告內容，且同法第24條規

定，徵選小組名單公開須經徵選小組全體成員同意；次按第3

6條規定，審議內容需包含捐贈者及合約草案等，故依「政府

資訊公開法」第18條第1項第3款規定：「政府資訊屬於下列各

款情形之一者，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：... 三、政府機關

作成意思決定前，內部單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。但對公

益有必要者，得公開或提供之。...」 

二、動態過程（可複選填報） 

直播 網址： 

錄音 
□公開網址  

■不公開，但可依規定申請。 

錄影 
□公開網址  

□不公開，但可依規定申請。 

開 放

旁 聽 

□開放旁聽 

旁聽錄音或

錄影 

□是（依循法規名稱：） 

□需經主席同意 

■否 



其他  

 


